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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88_E5_B9_BF__c122_485944.htm 第十二条 当事人能够

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客观原因无法申

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止，从中止的

原因消灭之次日起，申请仲裁期间连续计算。 第十三条 当事

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

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 (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

； (二)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 (三)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

义务。 申请仲裁期间中断的，从对方当事人明确拒绝履行义

务，或者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或明确表示不予处理时起，

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 以上两条是关于仲裁期间的规定。

这里的关键点，我认为是对这60日如何定性，是时效还是什

么？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我们都称作仲裁时效，

其实不然，如果是时效，就应当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

定。而在以前的实践中不论是劳动仲裁还是诉讼，都没有60

天仲裁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说法。如发生劳动争议后，

劳动者每天去找用人单位请求处理，“请求”是时效中断的

法定情形之一（时效中断的情形一般有三种，即起诉、请求

、认诺），但是，劳动争议从发生之日起超过60天的，劳动

者去申请仲裁时，是否可以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辩自己天天向

用人单位主张权利导致时效中断？很显然，劳动仲裁部门对

此是不予理睬和考虑的。因此，在实践中，这60天被视为了

不变期间，类似除斥期间。但是，如果将其定位为除斥期间

，更不科学，因为超过除斥期间消灭的是实体权利。因此，



这60天的性质是什么，没有明确的答案，劳动仲裁部门及司

法部门也跟着稀里糊涂，只要超过60天，不管是什么原因，

一律不予保护。为解决这一问题，最高法院开始努力，2001

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

》第82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60日期限为由，

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

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

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

诉讼请求。” 尽管这次解释对这60日的性质也没有明确表态

，用的是“时限”这个词。但是这个解释已经暗含了这个“

时限”是可变的，按照该解释的规定，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

期限，如果存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就可以认为

没有超过仲裁时限。这次最高法院对此又作出解释，尽管这

次解释中用的是“期间”，而不是“时效” ，但已经明确

这60天可以中止、中断，加上先前的可以延长的规定，可以

断言它的性质就是时效，因为它已经具备时效的属性，即可

以中止、中断和延长。对劳动者维权来说，这60天的性质已

不再重要，只要其可以中止、中断和延长，就可以为劳动者

维权带来福音! 第十四条 在诉讼过程中，劳动者向人民法院

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经济确

有困难，或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存在欠薪逃匿可能的，应当

减轻或者免除劳动者提供担保的义务，及时采取保全措施。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作出的财产保全裁定中，应当告知当事人

在劳动仲裁机构的裁决书或者在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生效后

三个月内申请强制执行。逾期不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



解除保全措施。 以上两条是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针对的是

用人单位的欠薪逃匿问题。在我国，由于劳动争议实行“一

裁二审”，“先裁后审”的体制。“一裁”，即劳动仲裁；

“两审”，即申诉人不服劳动仲裁部门的裁决，可在收到裁

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法院起诉，对一审法院判决不服的，当

事人还可以在收到判决书或裁定书之日起15日内提起上诉。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一般两个月内结案，案情复杂可延长1个

月。而法院审理一审案件一般在6个月内结案，经过院长批准

还可以延长6个月；二审案件一般在3个月内结案，经过院长

批准则可以延长3个月。经过上级法院批准还可以再延长3个

月。由此可见，一般的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程序要经过11个多

月才能出最终结果。打劳动争议官司周期长，还不一定会赢

，即使赢了官司，也有可能老板财产早已转移了！不少被拖

欠工资的劳动者因为这个原因，不愿意把劳资纠纷诉诸法律

，宁愿选择游行、跳楼等比较激进的方式。为降低劳动者维

权的风险，这次司法解释规定，对于单位存在欠薪逃匿的可

能的，劳动者申请财产保全的，法院应当减轻或免除劳动者

的担保义务。毕竟，追索劳动报酬的劳动者都是一些弱势群

体，需要依靠这些劳动报酬维持生计，哪有财产提供担保啊

！最高法院称这一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给劳动者提供一个高效

便捷的保护手段，在实践中，如果法院照此执行的话，应该

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申请财产保全的前提是

在诉讼过程中，在仲裁过程中能否申请呢？在目前我国的有

关法律法规中，对劳动仲裁中的财产保全没有相关规定。只

是《仲裁法》第28条中规定：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的

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裁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



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

当将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交人民法院

。因此，有权决定和执行财产保全的机关是法院。仲裁法能

否使用于劳动仲裁还有待讨论。 此外，财产保全都是有期限

的，因此，解释中规定法院做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后，当事人

在劳动仲裁机构的裁决书或者在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生效后

三个月内应申请强制执行。逾期不申请的，法院将解除保全

措施。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集体合同或

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劳动者请求优先适用合同约

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这一条主要规定用人单位内部的

规章制度与集体合同、劳动合同的关系。实践中，用人单位

制定有名目繁多的规章制度，对劳动者大用“私刑” 。为防

止用人单位将规章制度凌驾于集体合同及劳动合同之上，解

释赋予了合同的优先效力，即当用人单位制定的内部规章制

度与集体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劳动者请求

优先适用合同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

如果规章制度的内容不与集体合同、劳动合同相冲突，而且

规章制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制定程序合法

（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并向劳动者公示），用人单位的规章制

度仍然有效。正如2001年的司法解释第19条所规定：用人单

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

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

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 第

十七条 当事人在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具有劳动

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具有劳动合同的约束力，可以作

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 当事人在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持



下仅就劳动报酬争议达成调解协议，用人单位不履行调解协

议确定的给付义务，劳动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

院可以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 这一规定，主要涉及两个问

题： 一是调解协议的约束力。关于这点，早在2002年，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

定》第1条就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

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

有民事合同性质。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也就有约束力，尽管这

一规定是对人民调解协议而言，但是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与

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在性质上都是一样的，因此，当

事人在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具有劳动权利义务

内容的调解协议，具有劳动合同的约束力，也是很好理解的

。至于“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 ，主要是指该调解

协议经人民法院审查后，没有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就可以

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当事人就应按照这一协议履行。 二是

通过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

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问题。这样一来，劳动仲裁前置程

序就被跨越了，这看起来似乎和现在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中

的仲裁前置相冲突。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

，其实这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仲裁前置针对的是劳动争议

，而劳动争议通过人民调解达成协议后，就不再是劳动争议

了，而是转变为了一般的民事纠纷，当然不再适用仲裁前置

的规定。关于这一点在前面的关于争议性质的转化已经提到

。劳动争议的当事人如果对劳动争议达成和解协议或调解协

议的，当事人已经对劳动争议中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处置，

劳动争议就成为基础关系（或者叫原因关系），调解协议则



成为有因协议，不独立，但在性质上属于普通民事合同。因

此，这个调解协议的性质不再是劳动争议，而是普通的民事

纠纷。所以，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第十八条 本解释自二○

○六年十月一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前本院颁布的有关司法

解释与本解释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解释的规定为准。 本解释

施行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解释。

本解释施行前已经审结的案件，不得适用本解释的规定进行

再审。 这一条主要是规定解释生效的时间以及适用范围。对

于法院受理的案件，10月1日前已经审结，10月1日后启动再

审程序的，案件重新审理时不能再适用这一解释；如果是10

月1日前受理或者未审结的，10月1日之后还在审理中的，就

可以适用这一解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